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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733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雄韬股份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3 

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

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雄韬股份 股票代码 002733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刘刚 林伟健 

办公地址 
深圳市大鹏新区滨海二路一号雄韬科

技园三楼证券部 

深圳市大鹏新区滨海二路一号雄韬科

技园三楼证券部 

电话 0755-66851118-8245 0755-66851118-8245 

电子信箱 ares@vision-batt.com linwj@vision-batt.com 

2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是 否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

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,701,720,727.02 1,453,076,723.40 17.1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74,846,587.59 25,269,952.57 196.1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33,292,056.31 -10,710,615.96 410.8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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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（元）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134,418,676.22 17,948,336.23 648.92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9 0.07 171.43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9 0.07 171.43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.03% 0.80% 2.23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

末增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5,903,971,613.48 5,727,552,993.14 3.0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2,530,952,631.87 2,428,801,253.01 4.21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

数 
52,538 
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

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深圳市三

瑞科技发

展有限公

司 

境内非国

有法人 
32.30% 124,108,239 0 质押 

14,000,00

0 

张华农 
境内自然

人 
6.34% 24,346,237 18,259,678   

深圳市雄

才投资有

限公司 

境内非国

有法人 
3.69% 14,168,871 0   

北京京能

同鑫投资

管理有限

公司－北

京京能能

源科技并

购投资基

金（有限

合伙） 

其他 2.71% 10,416,666 0   

香港中央

结算有限

公司 

境外法人 0.57% 2,189,183 0   

王兆勋 
境内自然

人 
0.42% 1,619,100 0   

郑虹 
境内自然

人 
0.26% 1,011,000 0   

京山轻机

控股有限

公司 

境内非国

有法人 
0.25% 971,142 0   

中信证券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国有法人 0.23% 897,173 0   

徐可蓉 
境内自然

人 
0.23% 885,641 664,231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雄才投资有限公司、张华农为一致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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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行动的说明 人。张华农与徐可蓉为夫妻关系。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

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无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三、重要事项 

  1、公司与广州白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白云产业投资”）、广东德氢氢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广东德氢”）及广东云聚氢能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广东云聚”）签署了《关于广东云韬氢能

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》，拟共同出资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设立广东云韬氢能科技有限公司，广东云韬的注册资本

为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，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6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60%，白云产业投资认缴出资人民币 1,000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0%，广东德氢认缴出资人民币 2,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0%，广东云聚认缴出资人民币 1,000万

元占注册资本的 1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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